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新赣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江西

新赣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赣江”或“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保荐机构，对新赣江履行持续督导义

务，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

管办法（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新赣江为全资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本次担保概括 

（一）担保基本情况 

鉴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众源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源药业”）中成

药制剂保健品生产项目的资金需求，2024 年 5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众源药业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 6,000 万元的固定资产贷款（贷款期限 60

个月，以其拥有的 58,370.01 平米土地使用权抵押），公司对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众源药业中成药制剂保健品生产项目的募集资金暂

能覆盖项目的资金需求，招商银行前次已批复的固定资产贷款 6,000.00 万元，授

信余额为 5,990.10 万元。考虑到中成药制剂保健品生产项目后续的资金需求及贷

款期限 60 个月只剩下 42 个月，因此 2025 年 10 月 22 日，众源药业归还贷款 9.9

万元，并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重新签订贷款合同（对应抵押合同

以及担保合同一并签订），贷款金额 6,000 万元，期限 60 个月，众源药业以其自



身拥有的 58,370.01 平米土地使用权为前述固定资产贷款做抵押，公司对该笔贷

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责任期间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借款或其他债务

到期之日或垫款之日起另加三年。 

（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适用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江西众源药业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否 

被担保人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住所：吉安市吉州区工业园 

注册地址：吉安市吉州区工业园 

注册资本：10,900 万元 

实缴资本：10,9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张佳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药品生产，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卫生用

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

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

可的培训），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03 年 11 月 13 日 

关联关系（如使用）：被担保人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被担保人信用状况 

信用情况：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被担保人财务数据 

2025 年 9 月 30 日资产总额：197,602,137.83 元 

2025 年 9 月 30 日流动负债总额：82,695,448.27 元 

2025 年 9 月 30 日净资产：89,167,198.74 元 

2025 年 9 月 30 日资产负债率：54.88% 

2025 年 1 月至 9 月营业收入：12,687,984.38 元 

2025 年 1 月至 9 月利润总额：-315,787.08 元 

2025 年 1 月至 9 月净利润：-315,787.08 元 

审计情况：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众源药业因生产经营需要，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

分行申请 6,000 万元的固定资产贷款，用作众源药业中成药制剂保健品生产项目

设备采购及工程款支出。贷款期限为 60 个月，以其自身拥有的 58,370.01 平米土

地使用权抵押。 

公司为众源药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责任期间为担保书生效之日起

至借款或其他债务到期之日或垫款之日起另加三年。借款或其他债务展期的，则

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具体保证事项、保证范围、保证方

式等条款以正式签署的担保书为准。 

公司本次提供担保总额 6,000 万元，公司连续 12 个月累计担保金额为 9,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资产）的比



例为 16.23%。 

四、本次担保履行的审批程序 

2025 年 10 月 2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为全资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议

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本次担保系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根据《北京证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则》第

7.1.11、7.1.12 条及公司章程规定，若公司连续 12 个月累计担保金额低于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则本次担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公司连续 12

个月累计担保金额为 9,000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资产）的比例为 16.23%。 

五、保荐机构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新赣江本次为全资子公司众源药业提供担保事项的

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

行）》《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已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

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发展要求。本次提供担保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财务

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新赣江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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